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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5_AF_B9_E6_c27_32295.htm 【法规类型】 其他部委

文件【内容类别】 进出口货物监管类 【文 号】 国家质量监

督检验检疫总局、海关总署2006年第50号公告【发文机关】 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海关总署 【发布日期】

2006-4-7【生效日期】 2006-4-1 【效 力】 [有效] 【效力说明

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总署 公告 2006年第50号 关于对检验检疫法检目录调整

的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，自2006年4月1日起，对我国现行消费

税的税目、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。根据消费税调整后

的HS编码变动情况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海关总署

联合对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

录》(以下简称：检验检疫法检目录)进行了相应调整，现公

告如下： 一、将酒类、汽车类、摩托车类等商品涉及的64

个10位HS编码调整为63个10位HS编码，调整后的HS编码海关

监管条件维持原状不变(见附件)。 二、调整后的检验检疫法

检目录内进出境商品，仍必须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

验检疫和监管，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《入境货

物通关单》和《出境货物通关单》办理进出口放行手续。 本

公告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。 附件：2006年4月1日检验检疫

法检目录调整部分对照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二六年四月七日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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